   慈溪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2016年度政府信息公开
工作年度报告
    本年度报告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精神和市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做好2016年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编制和公布等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慈政办明电〔2017〕49号）等相关要求，结合本单位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实际编制而成。年度报告由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基本情况；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；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；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；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等部分组成。年度报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。本报告的电子版可在“中国·慈溪”政府门户网站（http://zfxxgk.cixi.gov.cn/）中“慈溪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(下简称“市国资局”)政府信息公开”栏目下载。
      一、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基本情况

　2016年，市国资局在市委、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在宁波市国资委的关心指导下，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、六中全会精神，紧紧围绕市委、市政府中心工作，积极履行国资监管职责，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，增强国有资本发展能力，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，取得了较好成效。同时努力加强信息公开工作，取得了新的进展。
（一）明确职责，全面加强信息工作领导力量。年初以来，我局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纳入党委重要议事议程，将信息公开工作与局党委中心工作一起部署，一起安排。同时，明确由政工领导分管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局办公室具体承担信息公开责任科室，落实办公室相关成员为信息员，并及时联系相关科室做好局信息上报及公开工作。

（二）突出重点，全面落实公开信息规定。我局认真落实《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慈党办﹝2016﹞99号）和《2016年慈溪市政务公开工作要点》（慈政办发﹝2016﹞100号）文件精神，按规定要求深入推进地方国有企业信息公开工作。一是做好上级文件政策的公开传达工作。及时将国家、省、宁波和本市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政策进行上传，并做好2015年度政策法规制度汇编工作。二是做好本单位文件政策的公开工作。坚持以公开为常态，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，结合局实际情况，公开单位印发的有关规范性文件。三是做好有关国有企业相关事项的公开工作。对局牵头落实的有关国有企业相关公开信息材料，按规定进行了公开，特别是对一些涉及国有企业负责人职务变动、人员招聘等相关信息，做到按规定进行公开。

（三）健全机制，进一步深化信息公开内容常态化。2016年，我局按照政府信息公开原则，积极主动公开文件、信息，通过政府信息公开内容，形成公开内容常态化。同时，通过政府信息公开，进一步促进局自身工作的规范化、阳光化，努力确保国资监管工作得到有效提升。

   二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

  （一）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

  2016年，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系统主动公开政府信息39条，其中全文电子化占74%，公告栏书面公示占16%。

   （二）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类别

2016年度主动公开的39条信息中，政策法规类信息（含规范性文件、本单位文件、预决算信息等）6条，占15.4%；工作动态类信息（含国资管理、政务动态、人事任免等）19条，占48.7%；计划总结类信息（含计划总结、年度报告等）4条，占10.3%；其他类信息10条，占25.6%。（详见下图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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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三）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形式

   2016年，市国资局通过慈溪市政府信息公开网站、局公告栏等主动公开各类国有资产管理相关信息。

   三、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

  （一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

  2016年，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未对市国资局的有关信息申请公开。

  （二）申请处理情况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

   2016年，市国资局信息未有不予公开情况。

  四、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

  2016年，市国资局未发生有关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情况，因此未涉及有关的费用。

  五、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

    2016年，市国资局未发生针对本单位有关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行政复议案、行政诉讼案。

    六、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

    2016年，市国资局信息公开工作虽然按照上级要求顺利推进，但是对照上级要求，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，主要表现在信息公开的数量不多、信息未保持动态平稳、信息更新不及时、存在超期等现象。下一步，市国资局将重点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：

  （一）进一步深化对信息公开工作的重要性认识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是政府深化自身改革、提高办事效率、保障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重要载体，也是促进法治政府、透明政府、创新政府建设的重要途径，因此，必须在思想上高度统一，并指导开展好政府信息公开实践工作。

  （二）进一步增强做好信息公开工作的责任意识。做好任何一项工作，都离不开工作人员的责任心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涉及面广、社会关注度高，是人民群众了解政府工作内容的重要载体，唯有工作人员树立高度的责任意识，才能做好政府公开信息工作。

  （三）进一步督促做好对信息公开工作的落实工作。要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除了思想上高度重视，责任意识的到位外，还需要建立良好的考核督促机制。2017年，我局将按照岗位对责、绩效对帐的办法，切实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人员的工作任务，确保信息公开工作取得新的成效。

